
《广东省汕头市漾江区陈士元采石场建筑用

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意见

2020年门月17日，汕头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了七位专家（名单附后），

对广东煤炭地质二0二勘探队编制、 汕头市澡江区陈士元采石场申报的

《广东省汕头市法江区陈士元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评审。 在认真审阅了《方案》

和有关图件的基础上， 听取了编制单位对《方案》主要内容的介绍， 经质

询和评议后， 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 方案概况

（一 ）矿区位于汕头市漾江区284.5 °方位、 直距约9.50km处， 隶属

汕头市法江区河浦街道办事处管辖。 矿区面积0.0667km 2 ， 开采标高

+140m～ 

＋ 50111；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矿。 生

产规模70万m3/a 。 《方案》适用年限为7年。

（二）矿山为变更项目。 矿山工程布局包括露天采场、 旧采场、 工

业场地、 排土场、 综合服务区、 矿山道路等。

二、 编制依据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发［2011]592号）和《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 《国土资源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6]63号）， 以及《广东

省国土资源厅等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粤国土资地环发［2016]54号）、 《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国土资源部， 2016年12月）

以及《广东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广东省 地质灾害防治协会，2018.l）等有关规 定， 并依据矿山开发利

用方案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等矿山成果资料进行方案编制， 其依 

据充分。

三、 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

2020年10月，广东煤炭地质二O二勘探队受汕头市自然资源局的委

托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编制单位在充分收集矿区地质、构造、水工环地质，

以及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开发利用方案、 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图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评估范围内矿山地质环境条件进行1: 2000综

合地质环境调查， 调查面积ll 3.36hm2 ， 线路调查4.75km、 地质调查点42

个， 资料收集10份和相关数据。 工作程度满足《方案》编制技术要求的

规定。

四、 主要工作成果

（ 一 ）《方案》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级别合

理。 土地权属为瀑江区河浦街道河东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所有， 现状土

地类型为林地、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土地权属无争议。

（二）《方案》确定评估区的重要程度为重要区、 地质环境条件中

等、建设规模为大型。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等级为一级是正确的。

（三）《方案》现状评估指出， 评估区内前期存在采矿活动，现状下

评估区内未发生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现状评估采矿活动

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

污染的影响程度较轻，综合现状评估矿山建设和开采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程度为严重。 现状下将评估区划分为l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2 



( l ）和l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 m）共2个区，其中l区总面积

33. l 2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29.21%; III区总面积80.24hm2 ，占评估区面积

的70.79%。 现状评价符合实际。

（四）《方案》预测评估区内矿山建设和采矿活动可能引发和加剧

的地质灾害有崩塌、 滑坡、泥石流， 预测崩塌、 滑坡地质灾害的潜在危

险性和危害性中等， 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 预测矿山建设及

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 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严重， 破坏

土地总面积约39.78hrn 2 ， 对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较轻。 根据各场地

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分为I 、III两个区。其中I区总面

积 39.78hm2 ， 占评估区面积的 35.09%; III区总面积 73.58hm2 ，占评估

区面积的64.91%。 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果基本合理。

（五）《方案》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 预测共损毁土地面积

39.7884hm2 ，其中挖损28.9460hrn2 ， 压占10.8424hrn2 。 损毁土地地类及

面积为：有林地20.8662hm2 、公路用地0.0055hm2 、农村道路0.3062hm2 、

建制镇l.38 l 2hrn2 、 村庄0.0642hrn 2 、 采矿用地3.0326hm2 、 风景名胜及

特殊用地l4.1325hrn2 ， 合计39.7884hrn气损毁土地单元及面积为：其中

露天采场6.6667hm2 、 旧采场22.2793hm2 、工业场地2.3150hm2 、排土场

2.5899hm2 、 综合服务区 l.2175hm2 、 矿山道路4.7200hm2 。其中复垦为

有林地39.7884hni 2 ， 复垦面积共39.7884hm2 ， 复垦率为100%。 土地地

类和面积统计准确， 复垦方向合理。

（六）《方案》根据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结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进行了分区， 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重

点防治区（A）为矿区采矿活动主要影响的区域， 主要包括露天采场、

旧采场、 工业场地、排土场、 综合服务区、矿山道路、 总面积39.78hr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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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估区面积的35.09%。 一般防治区（ c）为受采矿活动影响较轻的区

域，该区总面积73.58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64.91%。 防治分区划分基本

合理。

（七）《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采取截排水、 拦挡工程、 清理坡

面挂网等措施；土地复垦工程采用排水沟、 覆土、 砌体拆除、 种树、 植草

等作为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措施可行；部署的矿山地质环境

与土地复垦监测项目和方法基本正确， 土地复垦管护措施具体可行。

（八）依据有关定额标准，估算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经费321.45

万元， 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投资为223.55万元， 总费用为545.00万元，

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基本合理。

五、 存在问题

（ 一 ）封面扉页及附图排版未按照《编制指南》要求进行编制。

（二）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出图不规范。

（三）补充水土样品检测数据。

（四）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分析不够完善。

（五）投资费用估算偏低。

六、 意见和建议

（ 一）补充完善水文章节文字描述， 增加矿区周边地表水体分布、

溪流流量等相关内容。

（二）优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措施， 完善土地复垦方向和目标

任务， 细化复垦措施和工作安排。

（三）复核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量和投资估算。

（四）完善公共参与的相关资料。

（五）按照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补充完善文本、 附图、 附表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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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

七、 评审结论

该《方案》基础资料较翔实，编制依据较充分， 内容较齐全， 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措施可行， 结论正确， 符合有关技术要求的规

定，专家组同意《广东省汕头市法江区陈士元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通过。 《方案》编制单位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完善后按程序上报。

附件： 评审专家组成员签名表

专家组组长： \, ＂＇各

2020年11月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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